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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民防團隊整編作業程序 

一、依據：  

(一)民防法 

(二)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 29 條 

二、流程： 

 流 程 權責及協調人員 作 業 內 容 

 

 

 

 

 

 

 

 

 

 

 

 

 

 

 
 

 
注意事項： 

1. 計畫策訂應注意法令規定期程及時效，以利縣市作業。整編與基本訓練可於同一

計畫律定並登錄於知識網站供縣市下載。 

2. 直轄市與各縣市政府於首長就職之年度實施整編。特種防護團、防護團、聯合防

護團於 92、96、100……年度實施整編。 

承辦人

 會計室  

1、策訂整編暨基本訓練實施計畫 
應依相關法規(民防法、全動法、
災防法)、任務需求及以前缺失策
訂。 

2、獎度會稿 
參酌往年獎度。 
 

3、經費會稿 
依年度預算額度分配補助作業費
及獎勵金。 

4、計畫案發函 

取得文號。 

5、編撰教材、會稿印製、寄送使用

單位 

6、督導 
依督導評核表項目逐項評核。 
 

7、評核綜整、簽辦 
依評核所見評定名次。可公布每
項得分，以昭公信。 

8、會稿 
評核案會簽人事、會計室(獎勵金
支用)。 
 

9、發函 
取得文號。 
 

10、  
(1)資料綜整成卷：將資料依作業時

間序排列裝訂成卷。 
(2)得獎單位送回領據：需為正式領

據。 
11、  
(1)簽獎：依卷簽獎。 
(2)綜整核銷：領據收齊後填製支出

憑證送會計室撥款。 
12、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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